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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

2025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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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亚湾石化扩展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（首期）水土保持监测

工作方案

一、项目概况

2020 年 2月 28 日，区管委会批复《大亚湾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

动计划(2020-2022 年)的批复》(惠湾管函〔2020〕11 号)，由我局下

属事业单位区土地储备中心（现更名为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）组织实

施大亚湾新材料创新产业园场地平整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(首期）

（后请示区管委会更名为大亚湾石化扩展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

（首期））。

该项目于2020年 9月15日取得区经济发展和统计局可研立项批

复（惠湾发改资〔2020〕33 号）。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7804.95 万元，

其中工程费 48341.49 万元，工程其他费用 6710.84 万元，预备费

2752.62 万元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场平工程、市政道路工程和河

道整治工程，其中场平工程面积约 57.37 万平方米、市政道路工程长

度约 4.17 千米（包含 2 条道路）、河道整治工程长度 2.8 千米（南

坑河整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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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建设单位需组织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

测，并将监测情况定期上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。《水利部办公厅关

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

水保〔2018〕133 号）规定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或补充开展

的水土保持监测不符合规定的,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结论为不通过。

因此，本项目需严格按照水土保持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定及水

土保持方案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

二、水土保持监测范围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的要求，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为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

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。根据项目概况，本项目监测范围主要包

括场平工程区、河道工程区、道路工程区三个监测分区。

三、水土保持监测内容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，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水土流失监测

主要包括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、弃土弃渣量、工程建设过程中

的水土流失形式、水土流失面积、水土流失强度变化情况，以及对周

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、造成的危害情况等。

（2）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

监测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的进度、数量及其质量情况。

（3）水土保持工程效果的监测

监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实施效果及稳定性，监测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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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林草生长情况（存活率、保存率、覆盖率），临时堆土、弃渣堆放

情况等。

四、水土保持监测方法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可取定位观测和实地调查

相结合的方法。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应以地面定位观测为主，辅

以实地调查和巡查。

（1）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监测

水土流失强度监测采用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法（桩钉法）、侵蚀

沟量测法、沉沙池法：桩钉法和侵蚀沟量测法主要用于项目区内挖填

边坡，沉沙池主要布设在排水出口处。

（2）水土保持措施数量监测：依据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，根据施工具体情况，采用抽样调查法调查水土保持防护工程（包

括拦挡工程、排水工程）的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，水土保持林草措施

的成活率、保存率、生长情况和覆盖度等。

五、水土保持监测频次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的要求，监测频次如下：

项目开工前，对项目区进行一次全面调查，摸清项目建设前该区

域内影响水土流失因子的基本情况，并对水土流失背景值进行监测。

调查监测应根据监测内容和工程进度确定监测频次；取土（石、

砂）量、弃土（石、渣）面积、正在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、

扰动地表面积等至少每两周监测 1 次；施工进度至少每月监测 1 次；

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应至少每季度监测 1次，其中临时措施应至少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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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 1 次；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后 1 周内完成监测；遇暴雨应及时

加密监测。

定位监测应根据监测内容和方法采用连续观测或定期观测，排水

含沙量监测应在雨季降雨时连续进行。

表 1 水土保持监测频次

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

（1）扰动土

地情况

扰动范围、面积、

土地利用类型及

其变化情况等

实地调查并结合查阅资料的方

法；调查中，可采用实测法、填

图法、和遥感监测法

每月监测 1 次

（2）弃土

(石、渣)情

况

项目弃土(石、渣)

场的占地面积、弃

土(石、渣)量及堆

放方式

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，以实地测

量为主

正在使用的弃土弃

渣场应每 10 天监测

1次，其他时段应每

季度监测不少于1次

（3）水土流

失情况

1）水土流失类型、

形式、面积、分布

及强度

①水土流失类型及形式在综合分

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实地调查

确定

每年不应少于 1 次

②水土流失面积采用普查法 每季度不应少于1次

③土壤侵蚀强度应根据现行行业

标准《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》

SL190 按照监测分区分别确定

施工准备期前和监

测期末各 1 次，施工

期每年不应少于1次

（3）水土流

失情况

2）各监测分区及

其重点对象的土

壤流失量等内容

通过

监测

点观

测获

得

①水力侵蚀土壤流失量

采用集沙池法

每月监测不少于 1

次，排水含沙量应在

雨季降雨时连续进

行

②风力侵蚀强度监测可

采用测钎、集沙仪、风

蚀桥等设备。可单独、

也可以组合适用这些设

备

每月统计 1 次，遇大

风、暴雨应加测

③重力侵蚀监测可采用

调查、实测等方法，对

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

土石方进行量测

每月监测不少于 1

次，遇暴雨、大风应

加测，水土流失危害

事件发生1周内应完

成监测工作

（4）水土保

持措施实施

情况及效果

1）植物措施的种

类、面积、分布、

生长状况、成活

率、保存率和林草

覆盖率；

①植物类型和面积应在综合分析

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实地调查确

定

应每季度调查 1 次

②成活率、保存率及生长情况采

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确定；乔木的

成活率与保存率应采用样地或样

线调查法，灌木的成活率与保存

率应采用样地调查法

在栽植6个月后调查

成活率，且每年调查

1次成活率及生长状

况

③郁闭度与盖度应按植被类型选

择 3~5 个有代表的样地，取其平

应每年在植被生长

最茂盛的季节监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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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

均值 次

④林草覆盖率应在统计林草地面

积的基础上分析计算获得
每年调查 1 次

2）工程措施的类

型、数量、分布和

完好程度；

应在查阅工程设计、监理、施工

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实地勘测

与全面巡查确定；对于措施运行

状况，可设立监测点进行定期观

测

重点区域应每月监

测 1 次，整体状况应

每季度 1 次

3）临时措施的类

型、数量和分布；

可在查阅工程施工、监理等资料

的基础上，实地调查，并拍摄照

片或录像等影像资料

应每季度统计 1 次

4）主体工程和各

项水土保持措施

的实施进展情况；

可在查阅工程施工、监理等资料

的基础上，结合调查询问与实地

调查确定

应每季度统计 1 次

5）水土保持措施

对主体工程安全

建设和运行发挥

的作用；

应以巡查为主
每年汛期前后及大

风、暴雨后进行调查

6)水土保持措施

对周边生态环境

发挥的作用。

应以巡查为主
每年汛期前后及大

风、暴雨后进行调查

六、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

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以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前提进行监测点位

的布设，同时依据分区时施工扰动情况及地质条件进行监测重点点位

的筛选。

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，本项目需布设监测点约 15 个，其中场平

工程区 9 个、河道工程区 3 个、道路工程区 3个。

七、水土保持监测人员配备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的要求，监测工作应由从事水土保持监测的专业技术人

员承担。

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拟配备监测人员 5 人，总监测工程师 1 人、

监测工程师 2 人、监测员 2 人。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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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》（GB/T

51240-2018），水土保持监测成果主要为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、监

测季度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。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应在接受任

务后、项目开工前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；项目建设期间，在每

季度的第一个月报送上一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；监测任务完

成后三个月内报送水土保持监测总报告。

监测成果应按时报送至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报送成果要加盖生产建

设单位公章，并由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的负责人签字，加盖监测单位公

章。

九、水土保持监测费用

监测年限：监测期一般延长至工程完工后 1年，监测年限按 3年

计。

水土保持监测费用包括资料收集整理、现场布设、设备制作加工、

监测设施费、监测设备费、监测人工费、税金等，经测算，本工程水

土保持监测费用约 169.58 万元，经区财政国资金额局审核，该项费

用控制在 87.86 万元以内。详见表 2。

表 2 水土保持监测费用计算明细表

序

号
项目

单价/

元
数量

第 1 年/

元

第 2 年

/元

第 3 年

/元
备注

财政审核价格

/元

1
资料收集

整理、分析

2000 元

/份
3份 6000 — —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3000

2
现场踏勘

费

800 元/

点.次
15 个 12000 — —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8000

3
监测点布

设费

600 元/

点
15 个 9000 — —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
4

材料、工具

购置、监测

站牌制作

费

1500 元

/点
15 个 22500 — —

皮尺、测钎、钢卷

尺、集水桶、泥沙

测量仪器、取样玻

璃仪器、采样工

具、监测点标志牌

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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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
5

监测设备

仪器折旧

摊销

— 1项 10000 10000 10000
GPS 定位仪、无人

机等
4000

6
监测点维

护费

300 元/

点
15 个 4500 4500 4500

监测点防护栏、测

钎、标志牌、沉砂

池清理等

0

7

外业-监测

业务费、人

工费

1200 元

（每次

派两人

出勤，

每人工

日 600

元）

1152 1382400

监测项目部人员

应不少于 5名，设

总监测工程师 1

名、监测工程师 2

名、监测员 2 名等

岗位。监测时长 3

年，15 个监测点，

每个点监测次数

约 3次/月，平均

为 24 次/年。

705600

8

内业-影

像、取样、

测量、量

算、绘图等

320 元 1152 368640

同外业采集数据，

同步室内开展数

据分析、测算

60000

9
检测试验

费

350 元/

点
15 个 5250 5250 5250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5000

10
报告编制

费
— — 40000 30000 70000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
0
10.

1

水土保持

监测设计

与实施计

划

— 1次 10000 — —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
10.

2

水土保持

监测季报
—

4次/

年
10000 10000 10000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
10.

3

水土保持

监测年报
—

1次/

年
20000 20000 20000
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9000

10.

4

水上保持

监测总结

报告

— 1次 — — 40000
参考同类型项目，

市场调节价
30000

小计 — — 1860290 49750 89750 832600

11 税金(6%) — — 111617.4 2985 5385 460000

总 计 — — 2119777.4 878600

优惠下浮后 — — 1695821.92 下浮 20%


